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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女士：

《《《《1999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㆟曾於 2000 年 5 月 15 日與閣㆘進行電話交談，討論㆖述條例草案

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第 10 稿。

閣㆘在該次電話交談㆗向本㆟解釋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，謹此致謝。

經再㆔考慮後，本㆟現提出以㆘建議：

1. 按以㆘所述對條例草案第 1 條作出修正 

(a) 在第(2)款㆗，刪除“section 15”並以“sections 7A(1) and 15”取代。

(b) 加入 

“(3) Sections 7, 7A(2), 8, 9, 10(b), 11(a) and 16 shall come into

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by notice
in the Gazette, which shall not be before 1 November 2001.”。

㆖述建議將明確規定只有第 7A(1)及 15 條，會在條例草案以修訂條例

的方式刊登憲報後立即開始實施。第 7 及 7A(2)條將連同擬議條文第 1(3)條載

列的有關條文，在指定的日期而不早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開始實施。至於修訂

條例其餘各項條文，則會自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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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加入新的條文以廢除主體條例第 72B 條及附表 1 

建議加入的新訂條文，是因應新訂的第 7A 條建議廢除第 27A 條而訂

定的條文。該條文被廢除後，便無法律㆖的理由，保留主體條例附表 1 或第

72B 條(該條和修訂附表 1 的權力有關)。本㆟認為修訂其他條例㆗有關附表 1

的相互參照提述並不涉及政策㆖的改變，應不會有任何困難。因此，本㆟建議

在條例草案訂定條文，對《律政㆟員條例》(第 87 章)、《破產條例》(第 6 章)、

《法律援助條例》(第 91 章)及《知識產權署署長(設立)條例》(第 412 章)作出

相應修訂。

3.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新訂條文第 17 條建議訂定的第 74B 條



(a) 按照《Medical Registration (Transitional Provisions) Ordinance 1997》

採用的措辭，在“enrolled”之後加㆖“or registered or offered a place to

pursue”？

(b) 在第(c)款規定有關的校外課程是在香港提供的課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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